
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六届十九次董事会相关议案事项 

出具的事前认可函 

 

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

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中航三鑫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

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六届十九次董事会上拟

审议的各项关联交易资料进行了事前核查，我们认为： 

1、关于预计 2019 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事项 

公司 2019 年度拟与实际控制人航空工业集团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保证

公司正常经营与发展需要，符合公司章程和相关内控制度的规定，同意将该议案

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； 

2、关于 2019 年度为海南特玻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事项 

2018 年 11 月，公司转让持有海南特玻 13%的股权后，海南特玻成为的参股

公司，但是，以前年度发生的财务资助余额 2.73 亿元仍然没有归还完毕。为了

维持海南特玻的稳定和持续经营，公司拟在 2019 年度不新增财务资助总额的前

提下，对海南特玻未归还的财务资助额 2.73 亿元继续保持，待海南特玻逐步或

者限期归还完成为止。 

我们认为该事项是海南特玻股转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应给予上市公司筹

划、解决问题的时间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关于 2019 年度为海南特玻提供融资担保事项 

2018 年 11 月，公司转让持有海南特玻 13%的股权后，海南特玻成为的参股

公司。为了协助海南特玻股转后，历史遗留的资金问题在未来两年逐步解决，公

司 2019 年度仍然需要中航三鑫继续提供担保，融资担保额度不超过 7,360 万元。 

我们认为该事项是海南特玻股转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应给予上市公司筹

划、解决问题的时间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关于子公司龙马矿为海南特玻提供融资担保事项 



2018 年 11 月，公司转让持有海南特玻 13%的股权后，海南特玻成为的参股

公司。为了协助海南特玻股转后，历史遗留的资金问题在未来两年逐步解决，公

司子公司海南文昌中航石英砂矿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马矿”）为海南特

玻在中国农业银行海南澄迈县支行提供融资担保 5,400 万元，有效期 3 年（2018

年 3 月 29 日至 2021 年 3 月 28 日）。 

我们认为该事项是海南特玻股转形成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应给予上市公司筹

划、解决问题的时间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5、关于拟向航空工业通飞出具担保承诺函额度（4 亿元）事项 

为了实现公司的战略规划，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，公司向

航空工业通飞申请人民币 4 亿元融资担保额度（含子公司额度），用于公司实施

债务融资等其他融资需求。为了顺利取得上述融资担保额度，应航空工业通飞要

求，公司拟向其出具对应额度的担保或反担保承诺函。 

经审核，我们认为该事项有利于解决公司资金需求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，同

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6、关于拟与中航财务公司续签《金融服务协议》事项 

我们认为该项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的融资保障，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，并根据自愿、平等、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交易，定价公允，关联交

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持续、良性发展，不会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，同意将该议案

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7、关于控股股东航空工业通飞为子公司广东特玻提供委托贷款事项 

我们认为公司此次委托贷款将有利于子公司广东特玻流动资金周转，为广东

特玻可持续经营提供资金保障，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。本次委托贷款的相关定

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约定，定价公允、合理，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

的利益，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独立董事：高刚、陈日华、李伟东 

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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